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

於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六日訂定發布全文十七條，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十一

年九月三十日修正發布。 

本辦法依師資培育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教師證書之格式、

申請程序、審查、核發、換發、收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訂定。本次修正係為使教師於申請教師證書時，提供中英雙

語版本教師證書英文姓名佐證資料之彈性，且為簡化申請第二張教師證

書註記次專長之行政程序，另為杜絕不適任教育人員申請教師證書之可

能，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申請教師證書應檢具之英文姓名佐證資料，另於申請第二張教

師證書者，得以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八日起核發教師證書之影本為佐

證資料。（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第七條及第七條之一） 

二、 定明申請第二張以上教師證書者，得同時申請註記次專長，另將現行

條文所載日期「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六日」修正為「本辦法一百零七年

十月十八日發布生效之日」。（修正條文第七條之一） 

三、 修正教師證書審查會委員聘任方式，召集人以外之委員由中央主管

機關首長聘(派)兼之。(修正條文第九條)  

四、 增訂不得發給教師證書、教師證明書及證明文件之消極條件。（修正

條文第十六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中華民國國民、

外國人、僑民及香港、澳

門居民申請核發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

師證書（以下簡稱教師

證書）者，應填具申請書

及檢具下列文件、資料，

並繳納費用，經由師資

培育之大學彙整名冊，

連同校內教師資格審查

會議紀錄及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備查公文影本，

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學士以上學位學歷

文件。 

二、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成績單。 

三、修習教育實習成績

及格文件或同意

（抵）免教育實習

證明。 

四、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或證明。 

五、最近一年內正面半

身彩色一吋脫帽照

片電子檔。 

六、有效護照或第一款

學士以上學位學歷

英文證件影本。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相關文

件、資料。 

已取得合格教師證

書，再修畢另一類科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或同一

第三條 中華民國國民、

外國人、僑民及香港、澳

門居民申請核發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

師證書（以下簡稱教師

證書）者，應填具申請書

及檢具下列文件、資料，

並繳納費用，經由師資

培育之大學彙整名冊，

連同校內教師資格審查

會議紀錄及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備查公文影本，

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 學士以上學位學歷

文件。 

二、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成績單。 

三、 修習教育實習成績

及格文件或同意

（抵）免教育實習

證明。 

四、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或證明。 

五、 最近一年內正面半

身彩色一吋脫帽照

片電子檔。 

六、 有效護照或最高學

歷英文證件影本。 

七、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相關文

件、資料。 

已取得合格教師證

書，再修畢另一類科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或同一

類科其他專門課程者，

一、 為利申請人赴外使用

之文書英文姓名通用

一致，原於第一項第

六款明定申請人應檢

具有效護照或最高學

歷英文證件影本。惟

考量現行實務上申請

人同時具有學士、碩

士、博士等學位者所

在多有，且依師資培

育法(以下稱本法)第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申請教師證書者，需

取得學士以上學位，

爰將第一項第六款檢

具最高學歷英文證件

影本修正為學士以上

學歷英文證件影本。 

二、 現行實務上，申請第

二張以上教師證書

者，應檢具第一項第

六款相關證明文件，

惟自一百零七年十月

十八日起(本辦法發

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

起生效)，所核發之教

師證書皆已檢核申請

人之英文姓名，為利

申請人檢具資料之便

利性，爰於第二項明

定得以一百零七年十

月十八日起核發教師

證書之影本替代第一

款至第三款及第一項

第六款證明文件。 



類科其他專門課程者，

得以教師證書影本替代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文

件、資料；持本辦法中華

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十

八日發布生效之日起核

發之教師證書者，並得

以教師證書影本替代前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

六款文件、資料。 

得以教師證書影本替代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文

件、資料。 

 

 

 

 

 

 

 

 

 

第四條  因教師證書毀

損、遺失，申請補發教師

證書者，申請人應填具

申請書及檢具下列文

件、資料，並繳納費用；

現職教師經服務學校向

中央主管機關，非現職

教師逕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 

一、 國民身分證影本或

修業期間之合法停

留、居留或定居之

證明文件影本。 

二、 最近一年內正面半

身彩色一吋脫帽照

片電子檔。 

三、 有效護照、學士以

上學位學歷英文證

件或本辦法中華民

國一百零七年十月

十八日發布生效之

日起核發之教師證

書影本。 

四、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八月一日以前取得

教師證書者，並應

檢附取得教師證書

時起至九十二年七

第四條  因教師證書毀

損、遺失，申請補發教師

證書者，申請人應填具

申請書及檢具下列文

件、資料，並繳納費用；

現職教師經服務學校向

中央主管機關，非現職

教師逕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 

一、 國民身分證影本或

修業期間之合法停

留、居留或定居之

證明文件影本。 

二、 最近一年內正面半

身彩色一吋脫帽照

片電子檔。 

三、 有效護照或最高學

歷英文證件影本。 

四、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八月一日以前取得

教師證書者，並應

檢附取得教師證書

時起至九十二年七

月三十一日止之服

務證明或離職證明

文件影本。 

一、 修正第一項第三款，

理由同第三條說明。 

二、 第二項未修正。 

 

 

 

 

 

 

 

 

 

 

 

 

 

 

 

 

 

 

 

 

 

 

 

 

 



月三十一日止之服

務證明或離職證明

文件影本。 

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相關文

件、資料。 

因教師證書應記載

事項有變更，申請換發

教師證書者，申請人除

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

應檢附原教師證書、戶

口名簿（包括詳細記事）

影本或其他戶籍資料證

明文件（包括詳細記

事）。 

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相關文

件、資料。 

因教師證書應記載

事項有變更，申請換發

教師證書者，申請人除

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

應檢附原教師證書、戶

口名簿（包括詳細記事）

影本或其他戶籍資料證

明文件（包括詳細記

事）。 

 

第六條 取得合格偏遠或

特殊地區教師證書，並

符合本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者，申請人應填具申

請書及檢具下列文件、

資料，並繳納費用，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換

發一般地區教師證書： 

一、 國民身分證影本。 

二、 合格偏遠或特殊地

區教師證書、教師

證明書或證明文

件。 

三、 最近一年內正面半

身彩色一吋脫帽照

片電子檔。 

四、 有效護照、學士以

上學位學歷英文證

件或本辦法中華民

國一百零七年十月

十八日發布生效之

第六條 取得合格偏遠或

特殊地區教師證書，並

符合本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者，申請人應填具申

請書及檢具下列文件、

資料，並繳納費用，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換

發一般地區教師證書： 

一、 國民身分證影本。 

二、 合格偏遠或特殊地

區教師證書、教師

證明書或證明文

件。 

三、 最近一年內正面半

身彩色一吋脫帽照

片電子檔。 

四、 有效護照或最高學

歷英文證件影本。 

五、 取得教師證書後迄

今之服務證明影

本。 

一、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

款至第六款未修正。 

二、修正第四款，理由同第

三條說明。 

 

 

 

 

 

 

 

 

 



日起核發之教師證

書影本。 

五、 取得教師證書後迄

今之服務證明影

本。 

六、 服務學校為偏遠或

特殊地區學校之證

明文件。 

六、 服務學校為偏遠或

特殊地區學校之證

明文件。 

第七條 已取得教師證書

者，申請核發英文版教

師證明書，應填具申請

書及檢具下列文件、資

料，並繳納費用；現職教

師經服務學校向中央主

管機關，非現職教師逕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一、 國民身分證影本或

修業期間之合法停

留、居留或定居之

證明文件影本。 

二、 教師證書影本或教

師證明書影本。 

三、 最近一年內正面半

身彩色一吋脫帽照

片電子檔。 

四、 有效護照、學士以

上學位學歷英文證

件或本辦法中華民

國一百零七年十月

十八日發布生效之

日起核發之教師證

書影本。 

五、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八月一日以前取得

教師證書者，並應

檢附取得教師證書

時起至九十二年七

月三十一日止之服

第七條 已取得教師證書

者，申請核發英文版教

師證明書，應填具申請

書及檢具下列文件、資

料，並繳納費用；現職教

師經服務學校向中央主

管機關，非現職教師逕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一、 國民身分證影本或

修業期間之合法停

留、居留或定居之

證明文件影本。 

二、 教師證書影本或教

師證明書影本。 

三、 最近一年內正面半

身彩色一吋脫帽照

片電子檔。 

四、 有效護照或最高學

歷英文證件影本。 

五、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八月一日以前取得

教師證書者，並應

檢附取得教師證書

時起至九十二年七

月三十一日止之服

務證明或離職證明

文件影本。 

已取得教師證書並

得於我國合法任教者，

申請核發英文版教師資

一、修正第一項第四款，理

由同第三條說明。 

二、第二項未修正。 

 

 

 

 



務證明或離職證明

文件影本。 

已取得教師證書並

得於我國合法任教者，

申請核發英文版教師資

格認可證明文件，申請

人除依前項規定辦理

外，並應檢附下列文件、

資料： 

一、 直轄市、縣（市）政

府警察局最近三個

月內核發之警察刑

事紀錄證明。 

二、 任教學校所在國家

規定須由本部出具

英文版教師資格認

可證明文件之公告

或證明。 

三、 戶口名簿（包括詳

細記事）影本或其

他戶籍資料證明文

件（包括詳細記

事）。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相關文

件、資料。 

格認可證明文件，申請

人除依前項規定辦理

外，並應檢附下列文件、

資料： 

一、 直轄市、縣（市）政

府警察局最近三個

月內核發之警察刑

事紀錄證明。 

二、 任教學校所在國家

規定須由本部出具

英文版教師資格認

可證明文件之公告

或證明。 

三、 戶口名簿（包括詳

細記事）影本或其

他戶籍資料證明文

件（包括詳細記

事）。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相關文

件、資料。 

第七條之一 第三條人員

申請核發教師證書時，

已修畢次專長課程者，

得併檢附次專長課程核

定或備查公文影本、次

專長課程認定證明書及

次專長學分表影本，申

請於教師證書註記次專

長。 

已取得合格教師證

書，於師資培育之大學

修畢次專長課程、次專

第七條之一 第三條第一

項人員申請核發教師證

書時，已於師資職前教

育修畢次專長課程者，

得併檢附次專長課程核

定或備查公文影本、次

專長課程認定證明書及

次專長學分表影本，申

請於教師證書註記次專

長。 

已取得合格教師證

書，於師資培育之大學

一、第一項係為教師證書

註記次專長之依據，惟

僅規定第三條第一項

申請人，得於申請教師

證書時同時註記次專

長。惟考量修習另一類

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中等學校類科其他專

門課程、國民小學類科

特定領域專長專門課

程者尚有同時修習次

專長課程之情形，為簡



長學分班，或修畢增能

學分班課程且符合課程

計畫、簡章所定註記次

專長條件，持本辦法中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

十八日發布生效之日起

核發之教師證書者，得

申請註記次專長換發教

師證書；持一百零七年

十月十七日以前核發之

教師證書者，得申請核

發修畢次專長合格教師

證明書。 

前項申請註記次專

長換發教師證書，或申

請核發修畢次專長合格

教師證明書者，應填具

申請書及檢具下列文

件、資料，經由師資培育

之大學彙整名冊，連同

校內教師資格審查會議

紀錄，向中央主管機關

提出： 

一、次專長課程核定或

備查公文影本，或相

關學分班核定公文

影本及錄取名單。 

二、持一百零七年十月

十八日起核發之教

師證書者，應檢附原

教師證書正本；持一

百零七年十月十七

日以前核發之教師

證書者，應檢附原教

師證書影本。 

三、次專長課程認定證

明書及次專長學分

表影本。 

修畢次專長課程、次專

長學分班，或修畢增能

學分班課程且符合課程

計畫、簡章所定註記次

專長條件，持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十月十六日

起核發之教師證書者，

得申請註記次專長換發

教師證書；持一百零七

年十月十五日以前核發

之教師證書者，得申請

核發修畢次專長合格教

師證明書。 

前項申請註記次專

長換發教師證書，或申

請核發修畢次專長合格

教師證明書者，應填具

申請書及檢具下列文

件、資料，經由師資培育

之大學彙整名冊，連同

校內教師資格審查會議

紀錄，向中央主管機關

提出： 

一、次專長課程核定或

備查公文影本，或相

關學分班核定公文

影本及錄取名單。 

二、持一百零七年十月

十六日起核發之教

師證書者，應檢附原

教師證書正本；持一

百零七年十月十五

日以前核發之教師

證書者，應檢附原教

師證書影本。 

三、次專長課程認定證

明書及次專長學分

表影本。 

化申請程序及作業流

程，爰修正第一項有關

申請教師證書得併申

請次專長之條件。 

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十三條規定「法規明定

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

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

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

效力。」本辦法於一百

零七年十月十六日發

布施行，爰應於發布之

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生

效(即一百零七年十月

十八日)，故修正第二

項及第三項。 

三、修正第三項第四款，修

正理由同第三條說明。 

 

 

 

 

 

 

 

 

 

 

 

 

 

 

 

 

 

 

 

 



四、有效護照、學士以上

學位學歷英文證件

或本辦法一百零七

年十月十八日發布

生效之日起核發之

教師證書影本。 

五、八十二年八月一日

以前取得教師證書

者，並應檢附取得教

師證書時起至九十

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止之服務證明或離

職證明文件影本。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相關文件、

資料。 

四、有效護照或最高學

歷英文證件影本。 

五、八十二年八月一日

以前取得教師證書

者，並應檢附取得教

師證書時起至九十

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止之服務證明或離

職證明文件影本。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相關文件、

資料。 

 

第九條 本會置委員九人

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

召集人，由中央主管機

關首長指派次長兼任，

其餘委員，由中央主管

機關首長就下列人員聘

（派）兼之；任一性別委

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 

一、 學者專家。 

二、 師資培育之大學代

表。 

三、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代表。 

四、 中央主管機關所屬

機關代表。 

五、 中央主管機關業務

單位主管代表。 

本會委員任期二

年，期滿得續聘（派）之。

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

隨其本職進退。 

第九條 本會置委員九人

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

召集人，由中央主管機

關首長指派次長兼任，

其餘委員，由召集人就

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

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 

一、 學者專家。 

二、 師資培育之大學代

表。 

三、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代表。 

四、 中央主管機關所屬

機關代表。 

五、 中央主管機關業務

單位主管代表。 

本會委員任期二

年，期滿得續聘（派）之。

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

隨其本職進退。 

一、為符合實務需求，並參

酌教育部(以下簡稱為

本部)相近性質委員會

人員之聘任方式，多係

由「中央主管機關首

長」或「本部部長」聘

（派）兼之，爰修正第

一項教師證書審查會

委員聘任方式，除召集

人以外之委員，由「中

央主管機關首長」聘

(派)兼之，以茲明確。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前項委員於任期內

出缺時，應予補聘（派），

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

為止。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

職。 

前項委員於任期內

出缺時，應予補聘（派），

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

為止。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

職。 

第十六條 教師證書、教

師證明書及證明文件之

申請人，有教師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所定情事之一者，

不予發給。 

教師證書、教師證

明書及證明文件核發、

補發或換發後，經發現

有不得核發、補發或換

發之情事者，經調查屬

實，由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撤銷其已發之教師證

書、教師證明書及證明

文件。 

第十六條 教師證書、教

師證明書及證明文件核

發、補發或換發後經發

現有不得核發、補發或

換發之情事者，經調查

屬實者，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撤銷其已發之教

師證書、教師證明書及

證明文件。 

一、因終身不得聘為教師

者，已無核發、補發或

換發教師證書之實益

及需求，且考量教師之

職務常須與兒童及少

年長時間接觸，其品格

及教學倫理須有以較

高標準審查之必要，且

鑒於現行法規並未明

定教師證書、教師證明

書及證明文件申請人

不得發給之消極條件，

爰參考教師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情事，增訂第一

項。 

二、將原第一項移至第二

項，另經調查屬實「者」

之文字係贅字，併刪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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